
删除大厦上千条

车辆进出信息
保安主管竟“扫”走15万元停车费

生产销售假冒“波尔多”葡萄酒 夫妻双双获刑
□法治报记者 陈友敏

法国 “波尔多” 红酒， 可能是大多数

葡萄酒爱好者最先接触的国外葡萄酒品

牌 。 因分级制度， 该品牌的葡萄酒在口

感、 价格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而这种

差异， 成了违法犯罪分子钻的空子 。 日

前， 王某某、 赵某某夫妻二人就因假冒注

册商标罪双双获刑。

篡改报关单

冒充“波尔多”葡萄酒

2015 年， 王某某、 赵某某夫妻二人

成立并实际经营被告单位烟台某葡萄酒有

限公司。 在经营过程中， 二人发现国内对

“波尔多” 葡萄酒了解程度不深， 且 “波

尔多” 品牌内不同产区、 不同等级葡萄酒

间的差异很大， 冒充 “波尔多” 葡萄酒不

容易被消费者发现， 且销售利润非常可

观。 在非法利益驱使下， 被告单位在未取

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 开始生产假冒

“波尔多” 葡萄酒， 王某某负责采购酒汁，

赵某某负责沟通调配等工作。

2019 年 3 月起， 王某某、 赵某某在

经营烟台某葡萄酒有限公司期间， 雇佣其

侄子王某担任销售经理， 在未取得授权的

情况下， 生产制造假冒法国 “波尔多” 地

理标志集体商标的葡萄酒。 其间， 姜某提供

带有 “BORDEAUX” 注册商标的酒标， 委

托该公司进行加工生产， 王、 赵二人采购酒

汁及配件， 并组织员工灌装葡萄酒、 粘贴酒

标。 姜某将上述假冒葡萄酒销售至他人酒

庄 。 经审计， 2019 年 3 月至 2021 年 4 月，

葡萄酒公司共为姜某生产假冒 “波尔多” 葡

萄酒 6 万余瓶， 货值金额 88 万余元。

另查明， 2019 年 3 月起， 王、 赵二人

在经营葡萄酒公司期间， 自行组织员工生产

带有 “BORDEAUX” 注册商标的玛莎内系

列葡萄酒合计货值 25 万余元， 王某组织员

工销售上述假冒葡萄酒。

2021 年 4 月 27 日 ， 公安机关对赵某

某、 王某等人采取刑事拘留， 对王某某采取

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 ， 并扣押假冒

“BORDEAUX” 商标的葡萄酒 1.6 万余瓶，

货值金额 26 万余元。 被取保候审的王某某

为了逃避法律追究， 不仅篡改报关单酒汁等

级、 造假原产地， 还购买其他同行进口波尔

多产区葡萄酒手续， 企图提供虚假证据证明

其酒汁来源于权利人。

犯假冒注册商标罪

夫妻双双获刑

2022 年 8 月 12 日、 9 月 1 日， 一审法

院先后作出判决， 判处被告单位以及王某

某、 赵某某 （二人分案处理） 均构成假冒

注册商标罪， 二人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 均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 判处单

位罚金 45 万元， 判处王某某、 赵某某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查扣

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及犯罪工具予以没

收。

二人不服一审判决， 分别提出上诉。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承办检察官

审查后认为， 王某某明知未取得权利人授

权， 使用非波尔多产区的酒汁， 假冒 “波尔

多” 品牌葡萄酒， 案发后伪造单证、 向他人

采购进口 “波尔多” 葡萄酒单证， 试图逃避

法律追责， 不仅蒙骗了广大消费者， 而且侵

害了注册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严

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社会危害性大， 且其

假冒的商品属于食品， 不宜适用缓刑。 赵某

某作为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全面

负责公司业务， 不仅联系下单、 负责收款，

还统筹内部协调安排， 进一步指挥、 组织工

作， 其对公司员工起到管理、 控制的作用，

并深度参与生产假冒 “波尔多” 葡萄酒的行

为， 非法经营数额达 140 万余元。 综合分析

赵某某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主要作用， 应当

认定其为主犯。

2023 年年初，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做出作出裁定， 对两名上诉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姚安珂

就职于上海某大厦的车库保安刘某， 用偷梁

换柱的法子， 让司机扫描自己的收款码， 将停车

费装进腰包。 近日， 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

嫌职务侵占罪对被告人刘某提起公诉。 静安区人

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 6 个月，

缓刑 1 年， 并外罚款 1 万元。

1万元停车费下落不明？

2022 年 6 月， 某大厦物业处接到了车主翁

女士发来的停车费减免申请。 正当物业打算着手

处理这笔申请时， 管理人员却意外发现， 公司账

户内竟查不到该笔停车费的转账记录。 据翁女士

的说法， 自己的车辆已经在大厦车库停放两个多

月没有驶离。 她前往停车库取车时， 被告知其间

共产生费用 10080 元。 当时刘某就是现场工作人

员， 他号称由于翁女士的车停放时间过长， 系统

检测不出信息， 就让她用微信转账方式把停车费

转给刘某的个人账户， 再由刘某上缴至公司。

公司随即向刘某核实， 在多番对质后刘某终

于承认是自己将钱款占为己有。 上级运作经理在

查询了该车的出入库信息后还发现， 翁女士的车

辆进出记录显示曾被署名为 “刘某” 的账号删

除。 结合物业在稍早之前收到的来自上级公司关

于停车系统中有异常删除记录的通知， 公司怀疑

刘某利用个人账号权限， 私自删除系统内上千条

车辆进出信息， 并通过个人方式收取费用， 没有

上缴公司账户。

利用保安主管权限违法操作

2017 年 6 月 ， 刘某入职公司物业运作部 ，

隶属于保安条线。 经过数年在公司勤勤恳恳地工

作， 刘某一路从保安队员升职成为运作部保安主

管， 拥有了可以操作停车场收费系统的权限。

2021 年 3 月， 刘某第一次利用自己的职务

之便， 让司机直接扫了他个人的收款码收取停车

费， 之后再手动在电脑上点击抬杆放行。 刘某直

言： “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外出车辆， 大

多数车辆出场都是扫地下停车场内的二维码付

款。 只有一些忘记扫码的司机， 会在我们收费口

付款。 我就直接让他们扫我个人的收款码。”

“难道就没有司机提出疑问， 为什么要付款

给你个人吗？” 对此， 刘某回答道： “没有什么

人提出过疑问， 我们上班的时候都把工号牌戴在

胸口。” 这种赚小钱的方法成功了几次之后， 刘

某发现公司并未察觉， 胆子便越来越大。

经审查， 直至 2022 年 6 月， 刘某私自使用

自己的账号权限共删去停车系统中 1000 余条车

辆信息， 收取车主停车费共计 15 万余元。

据了解， 刘某本身家境不错， 到手的工资也

足够他日常花销，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原本踏实干

事的保安队长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财产？ 到案

后， 刘某坦言对金钱的欲望蒙蔽了自己的双眼。

“看着手机里的钱越来越多 ， 就会有一种满足

感。” “肯定后悔啊， 父母也怪我。”

检察官认为， 刘某的行为已触犯了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七十一条之规定， 涉嫌职

务侵占罪，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叶财勇

由老乡介绍到工地打工， 不想却发生

交通事故， 还碰上黑心 “包工头” 跑路，

转而向工程项目承包方要求赔偿， 却被以

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拒绝。 近日， 闵行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因违法转包引发

的工伤认定类行政案件。 法院经审理后认

定， 项目承包方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老乡介绍工地打工

遭飞来横祸还遇黑心工头跑路

张某是安徽人， 在上海组建了一支建

筑工程队， 长期以 “包工头” 身份承接各

类建筑公司的工程。

2021 年 10 月， 旭日公司与张某签订

《皓星项目生活区土建施工协议书》， 将其

承包的上述工程全部转包给了张某。

当时临近年末， 劳动力紧缺， 张某苦

于无人可用。 2021 年 11 月， 张某邀请老

乡邹某到上述工地打工。 12 月底， 邹某

在工地上搬运 PVC 管穿越马路时发生交

通事故， 后经过医院诊断为： 颈部脊髓损

伤， 颈椎骨折， 高位截瘫， 头皮裂伤等。

经交警部门认定， 邹某对交通事故不负有

事故责任。

事故发生后， 邹某在医院治疗数月。

出院后邹某找包工头张某寻求赔偿。 怎料事

故发生当天张某为逃避责任即已离开上海，

不知所踪。 邹某向项目承包方旭日公司要求

赔偿， 旭日公司以邹某系张某雇佣人员、 其

与邹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 拒绝赔

偿。

无奈之下， 邹某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申请工伤认定， 结果为认定邹某受到的事

故伤害， 属于工伤认定范围， 旭日公司为承

担邹某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旭日公司不

服， 认为其和张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不

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于是到法院起诉， 要

求撤销该工伤认定决定。

法院：系违法转包业务

被告公司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法院认为， 要判断邹某受到的事故伤害

是否属于工伤认定范围需要综合判断：

针对旭日公司将项目工程转包给张某是

否属于违法转包，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自然

人张某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 旭日公司将其

承包的建筑工程项目整体转包给张某， 违反

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

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

通知》 第十二条之规定， 明显有悖于国家关

于建筑业从业资质管理的要求， 属于违法转

包的情形。

针对邹某是否因从事旭日公司转包的项

目而受伤， 法院认为， 包工头张某受旭日公

司项目经理要求， 指派邹某在工地上搬运工

程耗材穿越马路时发生交通事故。 从邹某受

伤的时间、 地点以及受伤时所从事的工作内

容来看， 与旭日公司所承包的施工业务明显

相关。 旭日公司否认工作内容相关性但却未

能提供相应证据佐证。

最终， 闵行法院经审理认为， 旭日公司

违法转包业务给不具备用工资质的自然人张

某， 邹某作为张某招用的工人在搬运作业遭

遇交通事故而受伤， 人社局认定旭日公司为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符合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 第三条第一款第 （四） 项之规定。 最

终法院判决驳回旭日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官寄语>>>

建筑工程作为牵涉广泛的领域 ， 理应

具有较高的准入门槛资质。 实践中， 建筑

公司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往往选择将承包

的建筑工程项目违法转包或肢解分包给不

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 此类以包工

头为首的临时建筑工程队， 人员流动性大、

组织稳定性低、 雇主抗风险能力弱， 伤者

的维权难度较大。 违法分包转包的做法明

显违反国家关于建筑业从业资质管理的要

求， 建筑公司应进一步增强法律风险意识，

提高安全生产能力， 杜绝违法分包现象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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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拾得银行卡 阿姨试密码成功取款
因诈骗罪被判处拘役 适用缓刑 并处罚金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王晓阳

本报讯 乔阿姨在马路上捡到一个钱

包， 发现里面有多张银行卡和身份证， 竟起

了贪念， “想着试试看能不能取点钱自己

花”， 多次尝试密码取款后竟成功取走 7000

元。 近日， 经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后对乔阿姨作出判决。

“是的， 这个戴帽子的是我。” 面对监

控中的铁证 ， 乔阿姨承认自己就是那个

ATM 机前取款的人。

“钱包里有身份证， 还有很多张银行

卡， 我心想这个人肯定很有钱。” 2022 年 10

月的一天， 乔阿姨在马路上捡到一个钱包，

她左看右看发现没人注意到， “我想应该是

老天爷不想让我还给他， 就想着去银行看看

能不能取点钱自己花。”

乔阿姨来到银行ATM机上，将银行卡全

部拿出来， 一张一张用钱包主人的身份证号

试密码。 “刚开始好几张都不对，后面一张银

行卡试到第二次，就试对了。 ”乔阿姨碰巧试

中一张信用卡，随后便取走了7000元现金。

与此同时， 正在一家店吃饭的失主收到了

一条取款短信， 才惊觉知道自己的钱包丢了 ,

遂报警。 等警方找到乔阿姨， 取走的钱款已经

被她挥霍一空。

虹口检察院审查认为， 乔阿姨冒用他人信

用卡， 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 其行

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九十

六条第一款第三项， 应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由于乔阿姨已向失主道歉及退赔，

近日， 法院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乔阿姨拘役，

适用缓刑， 并处罚金 2 万元。

检察官说法>>>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及相关司法

解释的规定， 捡到他人信用卡并使用， 属于冒

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如果是窃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 认定为盗窃

罪。 检察官提醒， 银行卡设密码不要简单使用

身份证件信息， 以免被轻易试出密码， 遭受财

产损失。 而像乔阿姨这种为贪小便宜取走他人

卡中钱款， 最终不仅要退赃退赔， 还要受到法

律的惩罚。

黑心“包工头”跑路，谁来承担我的工伤赔偿？
法院： 系违法转包 工程承包方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